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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 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12時 20分至 14時 
地點： 第二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 林峰田教授 
委員： 洪宏基總務長、陳振川教授、許添本教授（請假）、郭

斯傑教授、黃耀輝教授（請假）、蔡厚男教授、劉聰桂

教授、吳先琪教授、張俊彥教授、陳亮全教授（請假）、

何寄澎教授（請假）、江瑞祥教授、陳正倉教授（請假）、

劉權富教授、李光偉先生 
諮詢委員： 林巍聳教授、詹穎雯教授、曾惠斌教授（請假） 
列席： 住宿服務組竇松林組長；總務處徐炳義秘書；經營管理

組游心宜；營繕組葉瑞堯；事務組薛雅方、梁筠翎；太

子建設林詩淦；三大建築師事務所倪伯聰 
助理： 鄭建科、何翠莉、黃智卿 
記錄： 鄭建科 

 

一、報告事項 

 

（一）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議記錄確認： 

林峰田召集人： 

報告案第二項校園規劃原則草案，其中第三十八條原訂是在本委員會討論通

過後，再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但考量校發會討論、重新溝通所需時間，

建議此條改為「本規劃原則經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通過後，向校務發展規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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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果各位委員同意，將會上簽呈給校長，說明規

劃原則經過校規小組委員會充分討論、定案；如校長核可，便以報告案提送校發

會，如校長核示需提討論案，則配合辦理。 

結論： 

通過。 

 

（二）水源校區學生宿舍 BOT案設計變更報告案 

案由： 

本案都審已於 95.05.04審結通過。因相鄰健軍國宅居民抗議本案停車場出入
口設於 6 公尺巷道，影響其社區安全及安寧；BOT 執行單位考量敦親睦鄰及避
免耽誤開發時程，故重新修改車輛出入口於大門口，並多次與校內相關單位討論

修正。因適逢暑假期間，為爭取時效，本校同意規劃設計單位逕送都審，並於

95.09.21通過都審，相關修改內容特於本次會議提案報告。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簡報：（略） 

陳亮全委員（書面意見）： 

1. 原則上可接受。 

2. 將基地東北側通往六公尺巷道的汽機車出停車場場動線改為由水源校

區大門口離開停車場部分： 
(1) 壞處是水源校區大門口內部分的汽機車車流增多，形成校區內交通
負擔；惟水源校區大門內有至少約 18 公尺寬的空間可將出入校區
汽機車予以分流，加上現有設計部分範圍再退縮 5 公尺，略有緩
解。建請著手爭取退縮 5公尺設計可以往外延伸到思源路邊，讓交
通改善配套措施更為完整。 

(2) 好處是，此案東北邊的外部空間成為行人、自行車的專屬空間，對
往返水源校區與校總區的行人與自行車，比較安全。 

(3) 建請校方往後落實水源校區大門內不同方向車輛的分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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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請校方對水源校區其餘部分各單位所需要的汽機車出入流量，儘
早掌握、設定，以為日後規劃、設計時之參據。 

3. 因為各層樓增高 10公分對外觀與量體影響不大，故無意見。 

4. 此案在地下停車出入口集中後，而配合有增設景觀措施。建議後續在不

影響都審核備程序為前提，在中央廣場靠近 B、C兩棟的角落上多種些
植栽，或者可設置仿地下停車場車道西北側之草坡式土丘，讓中央廣場

更為公共化，周邊迴廊區較為私密化，對住宿生活應有正面幫助。 

5. 地下停車容量很大，安全問題請 BOT 營運單位務必建立具體防災應變
方案（含火災、爆炸、治安等問題）並予以落實。 

6. D棟 1樓，商場立面甚長，感覺過於封閉，建議 BOT營運單位在不影
響法令程序為前提下，考慮在商場中央部分設置穿廊式通道，既可提供

學生動線，又能有促進商場營運之效果。 

陳正倉委員（書面意見）： 

1. 車道與相關變更，是因鄰近社區壓力難以排除，所以原則上可以接受。 

林巍聳諮詢委員： 

1. 各建物樓層增加為 320cm，只要符合建築法規和容積限制，可以同意。 

郭斯傑委員： 

1. 有關水源校區迴廊原為ㄇ字型，轉換為長條型，請說明。 

2. 迴廊西北段山牆視覺上似乎撐不太住，請建築師調整，即使結構可行，

也不要讓視覺上過於突兀。 

劉聰桂委員： 

1. 迴廊西北段有大量挑空設計，有何必要？是否有結構顧慮，請考量。 

張俊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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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所提內容中，停車場出入口位於 A、D棟之間，相當接近水源校區
大門口、思源路，尖峰時段勢必有交通動線交織。加上停等需求的影響，

可否將停車場出口放置在 B、C棟之間，以避免車輛進出的匯流與混流？ 

2. 停車場出入口集中，尖峰時段交通噪音會影響住宿生活品質。是否可將

停車場入口外移至 D棟？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回應： 

1. 迴廊西北段立面挑空設計，是基於大型救災車輛通行所需。將仔細考量

結構因素後，稍作細部修改，例如柱略微加粗。 

2. 基於之前校方要求，汽機車進入校園以後右轉進入停車場。經評估，汽

機車進入校園之後應無交織問題。 

3. 經過計算，水源校門內約可容納 10 輛離場汽車停等。我們也曾與交通
局溝通，交通局表示，水源校門口交通號誌往後仍會維持約 30 秒鐘秒
差；經過分析，應足夠離場車輛使用，不致回堵。 

林峰田召集人： 

1. 水源校區大門口內至停車場出入口約有 50~60公尺長度，如就 BOT案
本身而言應該足夠。 

2. 水源校區後續還有西南區交通需求，是否會造成水源校區內的交通壓

力，這部分轉請交通股進一步評估。 

蔡厚男委員： 

1. 汽機車引道的槽化設計，將在車道與 D 棟之間造成死角空間，在校區
主入口附近形成開放空間劣化。雖利用水景來軟化，但功能上並未解決。 

2. 如以不變更汽機車動線為前提，建議在車道引道上方加上戶外平台，形

塑立體化廣場，再銜接 D 棟商場，讓商場除地面廣場，上方還有小面
積廣場，作為過渡空間以銜接到地面廣場與綠地。如此，可以活化死角

空間，並改善校區主入口環境品質。以上建議，或許會增加建造成本，

但在設計、都審程序方面，應該可行。雖然今天報告案似乎是提送校規

小組委員會追認，但設計層次的問題其實可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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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彥委員： 

1. 剛才設計單位說明，本席認為缺乏說服力。既然停車場出入口都配置在

校區大門口附近，為何不能在思源路開入口進入？雖然今天只是一個報

告案，但今天你有機會回到都審，如此修改應該較好。 

2. 關於入口的部分，把進出口集中一處，勢必要留一定車道寬度。如果從

思源路直接進入，交通量、混流問題便可解決。從 20 公尺思源路讓車
輛直接進入，對交通沒有任何影響。 

3. 出口部分可依照蔡委員意見把車道縮小，再和校區主要車道以比較平行

的方式配置，以便作出開放空間。出口部分雖有 60公尺，卻只能供 10
輛汽車停等紅綠燈，尖峰時段如果能以現有校區車道寬度讓車輛出去，

不是更好？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回應： 

1. 張委員的想法我們有討論過，也與交通局溝通過。交通局原則上不希望

思源路上增設開口，因為思源路是進出台北縣市的主要動線；這段路面

短短一百多公尺，已有兩個路口；交通局不希望、不贊成有進或出的開

口。所以原案設計從水源校區大門進，從 6公尺巷道出，不在思源路開
口。這次因鄰近社區有意見，有和交通局再溝通，交通局原則沒有改變。 

2. 而東北側面臨 6公尺巷道部分，也因鄰近社區因素無法出入；所以才集
中南側。 

蔡厚男委員： 

1. 新案迴廊，既不是園林式迴廊，也不是建築院落迴廊，反而像是連通四

棟大量體建築的騎樓空間、通道。 

2. 不論基於何種建設機制，它們都是校園生活空間，所以公共空間應該要

好用、有多樣化活動。這些「騎樓」，可能不是僅供通行，應類似傳統

迴廊在柱列之間有一些坐面，可為半戶外休憩之用。建議設計上多考慮

關乎場所品質的實質功能，而不只是考慮型式。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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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迴廊西北段的挑空牌樓，務請消除結構顧慮；造型設計如何配合修改，

後續請與校規小組幹事討論。 

2. 後續景觀細部設計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3. 本案通過。 

4. 如無另提修改項目，請整合書圖，送校規小組核備。請針對有修改之圖

面與修改項目，製作明確圖說、建立具體文字說明，以便後續工作能清

楚確認修改內容。所整合書圖需送交學務處、總務處、校規小組各一份，

以便確認。後續細部設計圖面，也請提送校規小組確認。 

 

（三）長興街學生宿舍 BOT案設計變更報告案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簡報：（略） 

陳亮全委員（書面意見）： 

1. 因為各層樓增高 10公分對外觀與量體影響不大，故無意見。 

林巍聳諮詢委員： 

1. 各建物樓層增加為 320cm，只要符合建築法規和容積限制，可以同意。 

總務處徐炳義秘書： 

1. 長興街 BOT各樓層增高 10公分，仍請注意遵循建物高度不得突出於椰
林大道端景新總圖書館屋頂（天際線）之約定。 

結論： 

1. 通過。 

2. 如無另提修改項目，請整合書圖，送校規小組核備。請針對有修改之圖

面與修改項目，製作明確圖說、建立具體文字說明，以便後續工作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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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確認修改內容。所整合書圖需送交學務處、總務處、校規小組各一份，

以便確認。後續細部設計圖面，也請提送校規小組確認。 

 

二、提案討論 

 

（一）水源校區與長興街學生宿舍 BOT案設計變更討論案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簡報：（略） 

陳亮全委員（書面意見）： 

1. 迴廊造型：原有拱圈、山牆型式，與臺大校園風貌相近，且經校規小組

委員會討論決定。而本次提議的構架型式雖較為輕巧活潑，但是否有改

變必要，宜妥慎考量。 

2. 建築基座造型：校規小組委員會既有結論的拱圈型式造型反而較有變

化。是否改變，請各位委員妥慎考量。 

3. 屋突造型與大小：原有傳統平頂型式，是校規小組委員會既有結論。本

次提議的框架式在造型上並沒有比較美觀，且有過大之感。相形之下，

原有屋突型式較為內斂。因此，不建議修改。 

4. D 棟增設住宿單元：雖經詳細計算容積有剩，有機會增加 48間住宿單
元，但是否有此必要將容積用滿？宜妥慎考量。 

5. 增設管委會空間： 
(1) 設置管委會空間，如果能將管理工作之空間量予以集中，住宿者辦
理各種手續也有個單一服務窗口，算是正面措施。 

(2) 提案中雖有表明「與附屬住宿設施以綠帶區隔，出入動線各自獨
立」，但現有隔離綠帶的量太少、隔離效果不佳，管委會與 D 棟 3
樓部分住宿單元距離又太近，會影響住宿者隱私權與視野。 

(3) 因此，原則上同意設置管委會空間，但靠近住宿單元部分務請退縮
一個柱距，並加強綠帶隔離。 

6. 網路機房：增設網路設備專屬機房，如果可將電路集中配置，對於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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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服務品質應會較佳。如對住宿單元之總體供應量、不同種類供應量

沒有很大的影響，此項提議算是可以接受。 

陳正倉委員（書面意見）： 

1. 迴廊造型：原案傳統造型較笨重，新案較輕巧美觀。水源校區已經距離

校總區有點距離，不需拘泥於傳統建築樣式，本席比較贊成新式作法。 

2. 建築基座：新舊案皆採傳統樣式，如能改採較現代的樣式應會更好。 

3. 屋突造型與大小：本席比較支持比較新穎的造型，而非傳統造型。 

4. 有機會增加住宿單元 48間，加大供給量，應有正面效果。 

5. 管委會空間如不設置，可能會分散零落，不便住宿者洽辦事務；管理空

間零落，還會如一般公寓大廈般過於簡陋、有礙觀瞻。贊成增設。 

6. 網路機房：增設網路設備專屬機房，應能對住宿者提供較佳服務品質。 

林巍聳諮詢委員： 

1. 水源 BOT 三樓增建管委會空間，本人樂觀其成，但新樓層與住房宜拉
大間距，並且隔離以避免人員從管委會區的窗戶侵入住房。 

2. 新樓層的屋頂成為高樓層視野的一部分，應于綠化或美化。 

3. 水源 BOT擴建 48住房以充分利用容積率，本人樂觀其成，但建築結構
和外觀設計應配合修正。 

郭斯傑委員： 

1. 關於迴廊、屋突、外觀的提案變更，本席認為原案較佳，建議維持原案。 

2. 當時山牆、拱門、迴廊等臺大傳統元素加入設計，是因本案雖是 BOT，
校規小組委員會仍希望視覺上要像是臺大的建築，而非一般建設公司的

建築。甚至在本小組訂定的校園規劃原則中，都有納入臺大傳統元素，

並適用臺大所有校區，包含雲林、竹北；即便明達館捐贈案，也被加上

山牆拱門。 

3. 原案迴廊的山牆、拱門，源於本校圖書館典型元素。新案迴廊是比較輕

巧；但僅存二樓拱窗卻被樹木遮住，看不到任何臺大建築元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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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案提議屋突，本席認為不妥。此案樓高不低，原案屋突利用水平方向

設計讓建築感覺不會很高。D棟屋突之不同設計，是為了和其他棟有所
區別。如果四棟屋突都變成新案這樣，房子已經夠高了，看起來更突兀。 

5. 新案空間增加部分，即使必須犧牲少部分家庭房型，本席認為都有實際

需要，樂見其成。 

6. 原案實設容積率已達 239.99%，增加空間是否可行？務請遵守法令規範。 

劉權富委員： 

1. 當初山牆加入迴廊的討論過程中，曾考慮把山牆放在屋頂，但因為量體

太大所以改放下來。新案把山牆、拱全部取消，那過去的討論過程豈不

白費？新案內容，找不太到這些語彙，蠻可惜的。 

2. 本席不太贊成屋突修改。原案屋突經過當時討論，本席認為較有趣。新

案四個屋突改成一樣，蠻無趣的；加上夜間照明，也不會比較好看。 

3. 設計單位表示建築本體已有臺大傳統元素，前面不需要再有。但以總圖

為例，新總圖立面也有前面迴廊加上後面建築本體十三溝磚意象。本席

認為，山牆拱廊對本校來說是重要的。因此，關於迴廊、屋突，建議儘

量保留原案設計不要更改。 

蔡厚男委員： 

1. 校舍建築應該有「教養」。所謂有教養的建築就是要尊重這個社區的傳

統、文風。水源校區雖然是新校區，把校總區原有建築式樣、古典語彙

適度延續仍有其意義。更積極一點，建築師應多在設計層次上考慮如何

結合傳統、現代，和功能。 

2. 迴廊構造、造型應有型式，應先回到整體配置設計層次思考迴廊的定

位、角色。原案ㄇ字形，有延續校總區早期歷史建築院落、方院迴廊的

感覺。水源 BOT 四棟配置，已經相當不同了；新案迴廊，既不是園林
式迴廊，也不是建築院落迴廊，反而像是連通四棟大量體建築的騎樓空

間、通道。應定位清楚再考慮構造、材料、細部等問題。 

3. 原案看起來是 RC混凝土表面貼磚的構造，新案提議木構造桁架，比較
輕量化。事實上，鋼構、玻璃也是輕量化作法。因此這是設計問題，建

議建築師發揮專業長才，好好思考迴廊的功能、定位，才來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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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俊彥委員： 

1. 討論案立面上有一些看似一般住家大樓的鑄鐵欄杆構造，請說明是否有

特別意義。 

學務處住宿服務組竇松林組長： 

1. 學務處對增加空間沒有意見，但前提是這些變更不可減少學生使用空

間，包含公共空間。 

2. 既然多出四十餘間住宿單元，建議撥出部分增加面積為公共使用空間。 

總務處徐炳義秘書： 

1. 增加住宿單元後，室內空間變多，但公設比例仍不可低於校方既定要求

標準。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回應： 

1. 所謂鑄鐵欄杆構造其實是空調室外機架，後續還有細部設計圖面說明。 

2. 關於容積率部分；之前基本設計時，部分空間尚未仔細繪製，容積率僅

粗略計算。現在細部設計進行中，個別空間較為明確，依法不計入容積

之空間（如機電空間）實際面積才較確定；絕對不會超過法定容積規範。 

3. 增加面積以後，反而讓不必計入容積的公共空間、機電空間增加。這是

因為臺灣建管法令的特殊性；在國外，公共空間、機電空間都必須計入

容積，臺灣特有法令規定卻可造成室內面積、公共空間、機電空間一併

調高的情形發生。因此，如此調整可謂「三贏」。 

張俊彥委員： 

1. 所謂「三贏」其實是另外的問題。設計單位所說國外作法，本席認為很

好；但今天 BOT執行單位利用權變的方式來解釋，表面上看起來三贏。 

2. 首先，臺大有無必要再增加那麼多宿舍空間？ 

3. 再者，這些國外需要計入、臺灣不必計入的空間，有沒有必要？既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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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為何不讓學生多享受一些公共空間？將學生可多享受的公共空間

轉成宿舍，對於能夠多入住的學生固然很好，但對於原本就能被安排入

住的學生來說，權益就受損。這其中或許最贏的是 BOT 執行單位；多
出空間，收入增加；當然，校方也會有適度回饋。 

4. 今天的提案增設管委會空間於 D棟三樓露台上；令人不太能接受的是，
無論設於校內外，本來就該設置管委會空間，何以現在需要設於校內？

而且，不論原案或新案，並未說明管理人力的量；可能實際上不需要這

麼大的空間，但往後會有其他相關人力搬進去。從防弊角度觀之，不少

BOT案中，可看到很多類似「二房東、三房東」作法去擴充營運收入。 

5. 當然，某種程度上形成三贏，但這卻源自法規解釋上給予漏洞，是否有

必要去利用？ 

6. 雖然露台以目前臺灣都市生活型態而言，利用機會很少；但是當學生有

一些如跨年活動必須利用這類場地時，學生可用空間顯然就減少了。 

7. 建議校規小組及校規小組委員會謹慎考量。本席特別針對增設管委會空

間部分，持保留態度。增加房間數部分，建議再考量。 

吳先琪委員： 

1. 住宿學生均有使用較大電力設備之需要，例如冷氣、冰箱、微波爐、熨

斗、電熱爐。但私自接用電器，常造成電力超過負荷及電器火災。希望

能設計較大電力使用之適當、人性化、容易管理之電力配置及公用空間。 

2. 根據環安衛中心進行校園內噪音監測之結果顯示，目前男六、八舍靠基

隆路方向建築物外側之噪音量，日夜均超過標準。未來新建宿舍有一面

相當貼近基隆路，必須要考慮隔音之問題，以免學生不願進駐靠馬路之

房間。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回應： 

1. 興建完成以後，再增加面積很困難，所以我們希望能儘量利用法令允許

容積。不僅有利財務計畫，往後移轉校方後，校方也能多一些空間。因

此，有關增設房間，事實上，三樓公共設施隨之調整也有增加，對契約

公設比規範絕對沒有問題；不因此而降低公設比，請委員們放心。 

2. 關於管理人員空間，原案管理人員空間比較零散或設於地下室。我們利

用較新法規解釋，可能允許設置管委會空間，後續我們還是會和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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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是否准許（市政府不一定准）。 

3. 我們希望管委會空間地上化，住宿人員來洽商的空間時，也可使用到較

好的空間。 

4. 原案露台並沒有打算供作較熱鬧活動使用，因為鄰近就有住宅，因此原

案露台就是較靜態的空間。 

5. 因此，今天提出新案，想知道委員們認為這些變動是否對校園規劃有不

好的衝擊。如果委員同意，我們才去和市政府溝通。 

林峰田召集人： 

1. 原案管委會空間的配置是如何？請說明。 

BOT執行單位、設計單位回應： 

1. 原案配置是打散，部分管理人員在地下室工作。 

李光偉委員： 

1. 增設網路機房部分，就技術觀點，本席很贊成。網路機房本來就是公用

空間，但新案卻說各取消一間臥室作網路機房；外界可能會認為「網路

機房佔了一間臥室」，敘述上請調整。 

2. 所有校內網路連線都應遵守學術網路規範。而本案網路系統以後會連到

臺大校園網路，因此與其他宿舍、系所會遵守同一套規範。本席不反對

本案網路系統與臺大校園網路連結。但基於既有規範，本案往後必須有

較詳細的基本管理措施，而 BOT執行單位至今卻尚未提出。 

3. 以現在學生需求而言，網路有通電話沒通還算可以忍受，反之就無法忍

受了。這是 BOT，我們雖然可以訴諸於作得不好、學生不會去住；但
實際情形學生還是會直接反應到計資中心，本中心責任上無法脫離。例

如網路機房談了很久，快半年一年才提出。 

4. BOT 執行單位至今仍未向計資中心明確提出網路系統預計建置方式。
資訊部分經常金額很少，經常在建築設計完成後才做水電設計。因此，

希望建築師設計時便考慮好大方向，方便水電後續設計。基於互信原

則，請 BOT執行單位將此案建置網路系統的實際措施儘早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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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斯傑委員： 

1. 有關空間增加與使用情形，建議後續回歸契約規範。契約已有明訂公設

比等相關比例；如符合契約及其他校方要求，細部配置則請 BOT 推動
小組予以討論。 

張俊彥委員： 

1. 增設管委會空間部分，請與整體建築再作考量；建議管委會空間這個蠻

大的面積，其屋頂也再做成另一個露台，並與建築整體結構一併評估。 

總務處徐炳義秘書： 

1. 圖面修改部分，為免產生爭議，請將有修改之圖面與修改項目，予以具

體文字說明，以便後續工作能清楚確認修改內容。 

結論： 

1. 停車入口是否改設思源路上，請徵詢本校交通管理委員會意見，並再與

交通局溝通；如本校交通委員會與交通局均可接受，請配合辦理，商場

平面也請配合調整。 

2. 基於面積增加對校園景觀與交通影響不大，有關增設住宿單元與增設管

委會空間部分，原則通過。管委會空間實際面積、配置、屋頂綠美化與

加強利用、安全議題等，請依委員意見調整。增加面積內部使用內容、

空間使用分配、細部配置設計，請依 BOT 合約規範處理。另外，面積
增加是否涉及回饋事項，也請 BOT執行單位予以考量。 

3. 原則同意增設網路機房含部分住宿單元配合調整；其文字敘述請再調

整。 

4. 各層公用起居室應有需求；請設計單位考慮如何納入設計。 

5. 原案風格、風貌原則上應儘量維持。在現階段，迴廊、屋突部分，維持

原案。另外，因為建築群整體構造材料已有變化，如果設計單位還有新

的想法，可以再次提案。 

6. 討論案資料（附件四）3-10頁「第一次變更（C案）」在本階段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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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源 BOT三樓以上開窗方式調整；水源 BOT一、二樓拱圈立面水平尺
度調整，原則同意。 

8. 長興街 BOT，請將噪音振動隔離機能納入設計。 

9. 如無另提修改項目，請整合書圖，送校規小組核備。請針對有修改之圖

面與修改項目，製作明確圖說、建立具體文字說明，以便後續工作能清

楚確認修改內容。所整合書圖需送交學務處、總務處、校規小組各一份，

以便確認。後續細部設計圖面，也請提送校規小組確認。 

10. 請 BOT 執行單位與設計單位，將討論通過項目修正圖說提送校規小組
核備，並可逕洽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探詢變更程序及可行性，以爭取

作業時效。本討論案所通過各項目是否施作，由 BOT 執行單位自行決
定，並請於確認後提送修正圖說予本校備查。 

散會（下午 1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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